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沂南县金昊硅砂有限公司

	建设项目名称
	沂南县金昊硅砂有限公司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

	地理位置
	沂南县铜井镇珠宝庄

	联 系 人
	张世胜
	办公电话
	13573972548
	陪同人员
	张世胜

	现场调查人员
	王治军、崔春岭
	调查时间
	2023.04.12

	采样人员
	王治军、李连才
	采样时间
	2023.04.17-19

	检测人员
	李粉粉、张程明
	检测时间
	2023.04.20-23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粉尘：矽尘
物理因素：噪声、紫外辐射、工频电场。

	检测结果
	(1)粉尘

企业主要对湿砂生产线存在的矽尘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显示：湿砂生产线一破碎、皮带、二破碎、棒磨的粉尘短时间检测浓度和上料工、一破破碎工、二破破碎工所接触的粉尘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不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；棒磨工接触的粉尘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规定的限值要求。

（2）物理因素

企业工作场所进行了噪声、工频电场测量，测量结果显示：各岗位工种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：物理因素》标准限值要求。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,2019年版），并按照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》（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第5号）规定，企业可归类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的“砖瓦、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”。 结合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范围、接触人数、接触时间、接触浓度、危害程度及防护措施进行综合分析，企业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生产项目。

企业的生产项目属于职业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》的相关要求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1）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。

（2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。

（3）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，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。

	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
	现状，不需要专家评审。


